
個案研討： 網路、電信詐騙 

 

 

 

以下為一則新聞報導，請就此事件加以評論： 

⚫ 楊梅分局 24 日連續攔阻兩件詐騙案件，分別是新屋分駐所識破假投資

真詐財的詐騙手法，為民眾保住新臺幣 58 萬元，另外富岡派出所也阻

止了接獲冒稱中華電信欠費的詐騙手法，也為民眾保住新臺幣 12 萬元

的錢財。 

…… 

警方呼籲民眾，詐騙手法花樣百出，一不小心就會陷入被詐騙的泥沼

內，投資報酬率異常的投資詐騙，來路不明的電話欠費，如有遇到類

似狀況，務必小心求證、冷靜處理，立即向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或警

察機關 110 專線報案處理。  (2021/08/25 台灣好新聞) 

 

 

傳統觀點 

 

⚫ 正如警方指出，詐騙手法花樣百出，務必小心求證，有疑問立即諮詢

或報案。 

 

 

管理觀點分享 

 



    的確，現在詐騙團伙手法五花八門，雖然警方一再呼籲民眾提高警覺小心

求證，還是不斷有人受騙上當，可見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本案例是因為被害人到銀行、郵局辦理匯款時被行員發現神色有異而報

警，經警方協助才成功阻止受騙上當。我們對於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這麼機

警、接獲報案後警方也立即有效的協助，終能保住使民眾免於受騙予以肯定！ 

 

可是為什麼當事人自己事先不能有所懷疑和警覺呢？他們在辦理匯款當時

的心情一定是極為緊張恐懼，才會讓工作人員察覺有異報案的，我們不妨進一

步分析一下類似的詐騙案： 

 

⚫ 詐騙案必需經過告知和匯款 

 

怎麼告知的？主要是通過手機簡訊、手機電話、家用電話作為告

知的媒介，還有一些是利用網路平台來取得連繫，所以一定是電信業

者、網路平台提供了詐騙工具！那為什麼發生詐騙案件時，電信業者

或網路平台「完全」沒有責任？我們可不可以從以下角度思考一下： 

 

這些詐騙集團是怎麼申請到門(帳)號的？他們申辦門(帳)號時是否

核實了申辦人的真實身分？有辦法從申辦門(帳)號手續來改善或防堵

嗎？核實客戶資料是不是他們的基本責任？還有，詐騙集團利用的連

絡門(帳)號，一定會有短時間內大量(廣度)使用或一再針對特定對象(深

度)使用等等並不尋常的通聯記錄，為什麼沒有引起通訊或平台業者的

注意？是否應該要求他們發現異常時有主動通報警方的義務？就像醫

院有主動通報相關異常病例的義務一樣。為什麼「支付寶」有辦法察

覺不正常的撥付，並做到願意承擔客戶遭騙時的損失？自己的平台被

作為詐騙的工具，難道一點責任都沒有？ 

 

被害人一定要通過金融機構辦理匯款，所以詐騙集團也要在相關

的往來金融機構開立帳戶。受騙人在辦理匯款時神色慌張，被工作人

員察覺有異而拖延報警，這點可能也是現時防詐騙做得最好的部份。

詐騙集團是用什麼名義申請帳戶的，其金額的進出與其行業性質合乎

常理嗎？當有大量金額從各地匯入以後，走向又是如何？合理嗎？其

實在現在大數據的時代，要掌握這些異常是可以很容易做到的。為什

麼詐騙集團能成功的利用自己的平台做為詐騙工具，難道這些平台業

者都沒有一點責任？對於成功阻止客戶被騙(因為這不是他們的正常業

務)，是不是應該給予工作人員適當的獎勵？ 

 



還有，詐騙集團是用什麼方式騙取被害人相信的？如果是以親人

被挾持或出事為由，為什麼他們不會想到要先報警而願意接受指示匯

錢給對方(歹徒)私了？如果是藉由假檢警告知因涉及違法需透過 ATM

如何如何，為什麼只因電話中人家這樣說就會讓他相信？如果是告知

欠費、欠稅、網購操作錯誤……等為由，要求被害人操作 ATM，為什

麼也會讓人相信？為什麼利用老朋友、網路情人、知名人士或長官名

義暫時借款週轉就能讓人相信？換句話說，為什麼有人相信花錢關說

會有用？為什麼被人說洗錢、國安、偵查中保密就乖乖聽話？為什麼

網路上的好康訊息不認識的人會願意分享告訴自己？……。我們可以

認真想想，其實這些都是有原因的，因為它就是反映了人們心目中認

知的社會真實運作情況！ 

 

舉例來說，如果有人告訴你只要花 xx 錢，可以打通關節更改大學

指考成績多得 100 分，你會相信嗎？可能你會說「不信」，因為你認為

大學指考的分數是不可能有後門可以去改的！如果有人說只要花 xx 錢

就能打通管道，可以在法院擺平你的官司，或者說 xx 股票有人在炒，

明天一定漲停，你會相信嗎？可能你會說「真的嗎？」這就表示有點

相信這是可能的，於是進一步的說服攻勢就接得下去了！當然不會大

家都相信，但是相信的人愈多不是就表示愈多人認定這個機構可以

「這樣」來影響運作，不是嗎？ 

 

反詐騙宣導，一直告訴民眾不要相信，因為法官、檢查官、調查

局……等絕對不會打電話給個案當事人。健保局、國稅局、電信局、

瓦斯公司…等也不會用電話催繳費用，為什麼還是有人會信？因為主

要被宣導對象很多是老人，而老人實際上很少會接觸到這些宣導訊

息，所以效果不彰。愈是守法的小老百姓，一聽到檢查官、國稅局就

怕死了，這樣的威權是何時造成的？我們可不可以宣導，如果有人遇

到上述情況，千萬不要直接按指示行動打他們告知的電話或連他們告

知的網站，因為政府早已明文規定絕對禁止！如果還有機構這樣做只

要告知家人幫忙或自己直接向反詐騙中心通報，如果因而破獲詐騙案

還可領到破案獎金！這樣年輕人只要告訴長輩，他們如果接到這類訊

息只要告訴子孫代為處理就可以了。還有，是不是也應該立法對被利

用的詐騙平台課以適當責任，因為這是他們的系統存在漏洞，才會讓

詐騙集團利用，所以也該負起該負的責任！零售商如果賣煙酒給未成

年人不是也要受罰嗎？ 

 

還有，為什麼詐騙集團能夠取得被害人的個資？當然是有人提供

的，詐騙集團會利用這些個資來連絡以取得信任或加以威脅。出賣或



盜取個資的行為目前的法律規定是否有所不足或無法有效扼止？看來

是有需要重新檢討了。 

 

詐騙集團需要主機房和工作場所，進出人員必然比較複雜、水電

話費也不一般，如果房東出租房舍供作詐騙使用，房東會不知情嗎？

如果知情不報，是否也是屬於共犯？供作主機房使用的地點，電信、

水電單位查不出異常嗎？應該不會吧？ 

 

怎麼做才能有效防止詐騙案件？還要大家共同想出更多更有效的

辦法，這是系統的管理問題。同學們，你同意以上的分析嗎？你還想

到了什麼好點子可以補充？請提出分享討論。 


